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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整合本縣特殊教育資源，建構完整特

殊教育支援系統，提供學校行政、評量及教學支援服務，依據特殊教育法

第四十四條規定，設置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特教資源中心 ），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就近服務各視導區學校，設置分區特教資源中心。 

三、特教資源中心組織如下: 

 (一)召集人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 

 (二)副召集一人，由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科長兼任。 

 (三)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承辦人兼任。 

 (四)中心主任一人，由召集人就縣內教師（主任）遴聘兼任之。 

 特教資源中心，得依業務需要分設行政事務組、鑑定安置組、服務輔導組、

課程研發組，各組並置組長一人及相關成員若干人，由本府聘（派）任之。 
四、特教資源中心人員工作任務如下： 

(一)召集人：綜理特教資源中心運作及發展方向。 

(二)副召集人：協助召集人綜理特教資源中心業務。 

(三)執行秘書：協助中心相關行政事務推動。 

(四)中心主任 

    1.執行特教資源中心各組業務。 

    2.協調分配特殊教育相關資源與人力。 

    3.管理特教資源中心之人員出差勤務及經費控管。 

    4.規劃特殊教育競爭型補助計畫。 

    5.其他特殊教育相關交辦事項。 

(五)組長 

    1.規劃並執行各組年度特教工作計畫。 

    2.各組執行成效評估、分析與評鑑。 

(六)行政事務組 

    1.提供各級學校特教行政業務之諮詢服務。 

    2.辦理特教資源中心測驗評量工具、教材、教具、圖書之借用及管理。 

    3.辦理特教資源中心資訊設備、各項辦公設備之管理 

    4.協助特教資源中心之文書及總務事務。 



    5.協助辦理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相關行政事務。 

    6.其他有關特教行政庶務事項。 

(七)鑑定安置組 

    1.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工作。 

    2.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轉銜、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等。 

    3.負責心理評量人員人力調度。 

    4.協助規劃教育及心理評量人員培訓。 

    5.協助全縣國中小特殊教育轉銜輔導工作。 

    6.協助擬定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實施計畫。 

 (八)服務輔導組 

    1.協助特教資源中心輔具管理與借用服務業務。 

    2.協助辦理專業團隊運作及督導工作。 

    3.協助督導各校專業、諮商與服務之效能。 

    4.協助推動親職教育、家庭諮詢支持、特教志工運作。 

    5.協助推動本縣各國中小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業務。 

    6.協助本縣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及在家教育教學之運作。 

    7.協助本縣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聘用及督導。 

(九)課程研發組 

    1.協助規劃本縣特殊教育發展計畫。 

    2.協助規劃本縣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3.協助推動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運作、個別化教育計畫、課程與教學 

     輔導、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等工作。 

4.協助規劃及鼓勵研發或編選教材、教具、教法及評量，並辦理分享、推

廣活動。 

5.協助推動特殊教育特色課程與實驗教學活動。 

6.協助辦理各項特殊教育增能研習，及提供特教教師課程與教學之專業支

持。 

    7.協助本縣特殊教育評鑑推動。 

五、特教資源中心人員聘用 

(一)特教資源中心主任由召集人遴選縣內教師(主任)兼任，其權利義務依  

       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 

       辦理。 

(二)組員(長)由召集人遴選縣內高國中小(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全時或部  

       分時間兼任之。全時支援教師原屬學校課務，以聘任代理教師為之;另  

       兼任教師，以調整個案數酌減授課時數辦理。 

(三)其他因業務所需成員進用，依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進



用管理要點辦理。 

(四)志工聘用以縣內辦理特教志工訓練儲備人力為優先。 

(五)相關人員聘用採一年一聘方式辦理。 

六、本中心主任及全時支援教師比照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享有休假並得

請領休假補助費；扣除強制休假日數，因業務需求之當年度未修畢天數，

得請領不休假加班費。 

七、本中心主任及全時支援教師，參加本縣各級學校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

員甄選遷調時，比照學校兼行政人員採計年資積分。 

    其原任主任職務（或已取得主任候用資格）者，積分部分比照主任核計，

其餘人員積分部分比照組長採計核分，而其職務資歷仍以教師認定。 

八、辦理本項工作績效優異之教師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勵原則，簽請專

案從優敘獎。協助辦理本項工作之退休教師及志工予以公開表揚。 

九、特教資源中心每學期定期召開期初及期末會議各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十、特教資源中心相關之總務、會計等行政事務，由特教資源中心所在學校之

相關單位及人員協助辦理。 

十一、特教資源中心之運作成效，由本府定期督導考核。 

十二、特教資源中心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特殊教育重點工作補助經費支應，並

於本縣年度教育經費編列配合款。 

 


